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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 現金股利匯款同意書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1. 貴股東領取方式若為匯款則僅扣 10 元匯費，若為領取支票則須扣掛號郵資費。 

2. 請詳填正確行庫帳號資料並蓋章或簽名後寄回"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 號 2 樓 國泰綜合證券 股務代理部"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PS.若接收紙為感應紙請先影印後再填寫 

郵寄：國泰綜合證券 股務代理部 收 
      

10681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 號 2 樓 
 

股東戶號  股東戶名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聯絡電話  蓋章或簽名 

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代碼 帳號 (分行科目帳號含檢查碼或郵局帳號) 

 
     


